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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福利财税处理之我见

李冰轮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南宁 530005）

【摘要】非货币性福利是企业广泛存在而又形式多样的职工薪酬类型。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非货币性福利的

会计处理及其对企业的税负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对非货币性福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有利于恰当反映其经济

实质，并能提高不同企业薪酬信息的可比性，还能避免不合理地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本文最后从细化完善财税规

范以及增强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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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中，笔者所在
院校的一家校外实习基地（广西某制糖企业）反映了一个

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令其颇感争议的情况：该企业

在2013年底从区外引进了一名高级技术经理，聘期5年，
落户条件之一是将该企业在2008年购买的一套商品房以
账面价值转让给该名人员；当然，如果该人员提前结束聘

期，则需补偿必要的价款或由双方协商未尽事宜。然而，

是采用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进行核算？这一人员变动

引起的财税处理让企业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不小的影响。

有感于上述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拟对非货币性

福利的会计处理及其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作一些探讨。

一、非货币性福利的会计处理

1. 2014年7月前的会计处理。由于本文开头提到的案
例发生于 2013年度，下面首先分析在当时有效的会计规
范框架下的会计处理。根据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及其应用指南，职工薪酬指
的是企业因获得职工提供服务而给予职工的各种形式的

报酬或对价，其中包括非货币性福利。不过，该准则并未

对非货币性福利的计量原则作出规定。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列举
了非货币性福利的几种主要情形：①企业以自己的产品
或外购商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②企业提供给职工无
偿使用自己拥有的资产或租赁资产供职工无偿使用；

③向职工提供企业支付了一定补贴的商品或服务，比如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职工出售住房等。其中，对第一种情

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应确认的职工薪酬，对第二种情形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应确认的职工薪酬，第三种情形应当

将出售价款与取得资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即相当于企业

补贴的金额）计入当期或未来若干期的职工薪酬。

本文开头提到的案例最接近于向职工提供企业支付

补贴的商品这类情况。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在本文的

案例中，该套商品房的购买原价为20万元，出售时累计折
旧为 5万元，出售价格为 15万元，公允价值为 35万元。为
简化分析，假定不考虑除企业所得税外的其他相关税费。

如果机械地采用原值 20万元计算补贴金额，从而确
认5万元的长期待摊薪酬费用，我们将很难界定在以前期
间已经计提的折旧费用的性质。

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①借：固定资产清理 15，累计
折旧5；贷：固定资产20。②借：银行存款15，长期待摊费用
5；贷：固定资产清理20。③借：固定资产清理5；贷：营业外
收入 5。④未来 5年每年的摊销分录：借：管理费用 1；贷：
长期待摊费用1。
然而，上述会计处理结果与经济常识明显不符。为了

获得该名技术经理的服务，该企业的确付出了可计量的

有形的对价，即该人员支付的价款与该房屋的公允价值

之差（20万元）。这一对价正是该人员的得利，也是他愿意
受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以取得资产的历史成本

作为计量基础，企业只确认了 5万元的薪酬费用，未能恰
当地反映这一非货币性福利事项的经济实质。

同时，上述核算方法还会降低不同企业薪酬信息的

可比性。不难想象，如果一家房地产企业将一套本企业开

发的商品房（公允价值为20万元）发放给新入职的工程部
经理，根据现行的会计规范，该企业应该确认20万元的主
营业务收入和长期待摊职工薪酬。事实上，该房地产企业

与前文案例中的制糖企业发生了相同实质的经济事项，

但会计处理方法及结果却完全不同。

2. 2014年 7月后的会计处理。2014年 1月，财政部发
布了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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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新准则”），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在新修
订的准则中，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

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其中，非货币性福利属于短期

薪酬一类。新准则明确规定非货币性福利应当按照公允

价值计量，这一规定为非货币性福利适用统一的计量原

则确立了合规性依据，是对旧准则的一大完善之处。

目前，财政部尚未出台新准则的应用指南或权威讲

解，在实务中如何恰当应用准则的原则性规定还有需要

探讨的地方。笔者认为，针对企业向职工提供支付了一定

补贴的商品或服务这一情形，应当将出售价款与资产在

出售时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企业补贴的金额，计

入职工薪酬。

案例中的企业应该将房屋的出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

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发生非货币性福利的补贴金额；同时，

由于该企业在住房转让合同中规定该人员在购得住房后

至少为企业服务5年，这一补贴金额应该确认为长期待摊
费用，在之后5年内平均摊销，分别计入各期的管理费用。
此时，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①借：固定资产清理15，

累计折旧5；贷：固定资产20。②借：银行存款15，长期待摊
费用20；贷：固定资产清理35。③借：固定资产清理20；贷：
营业外收入20。④未来5年每年的摊销分录：借：管理费用
4；贷：长期待摊费用4。

二、非货币性福利的税务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将

财产用于职工福利等用途的，应当视同转让财产，确认应

税收入。国税函［2008］828号文件第三条规定，发生上述
情形的，属于企业自制的资产，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

外销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

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不过，如果企业处置资产的时间与

购买时间相隔较长，资产处置时的价值往往高于（当然也

可能低于）其购入时的历史价格，这时只按购入价格确认

应税收入将不会产生应纳税所得额，从而造成所得税源

的严重流失。因此，国税函［2010］148号文件又规定：“国
税函［2008］828号第三条规定，企业处置外购资产按购入
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是指企业处置该项资产不是以

销售为目的，而是具有替代职工福利等费用支出性质，且

购买后一般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处置。”换言之，如果不同

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企业处置资产的视同销售收入就不

能按照其购买价格来确定，而应该按处置时的公允价值

来确定。

在本文的案例中，企业出售的住房是 5年前购买的，
不满足按照购入价格确认计税收入的条件。因此，企业在

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时需要确认 35万元的视同销售收
入，同时确认15万元（假设房屋出售时的计税成本与账面
价值一致）的视同销售成本，即净影响额是调增应纳税所

得额20万元。
正如前文所述，该企业在计缴 2013年度的企业所得

税时，如果按照当时有效的会计规范、以出售房屋的历史

成本计算补贴金额，则在会计核算上只确认5万元的转让
收益及长期待摊薪酬费用。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律规范

虽然有工资薪金这一纳税调整项目，却没有明文规定非

货币性职工薪酬的纳税调整事宜。因此，各地税务机关很

可能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税务风险。

如果主管税务机关坚持认为未在财务账上予以确认的工

资薪金不满足“实际发生”这一条件从而不允许其在税前

扣除，那么，本文案例中的企业将因为该非货币性福利事

项确认应税所得 20万元，但只能在本期及未来扣除薪酬
费用5万元，即由于税会差异净调增应税所得15万元。
与此相反，企业如果以房屋的公允价值为基准计算

补贴金额，则会计核算已经确认财产的转让收益，在计缴

企业所得税时无需再进行视同销售方面的纳税调整；同

时，由于薪酬费用已计入相关期间的损益，从而避免了税

会差异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该企业将房屋出售给员工虽然使资产的持有增值得

到兑现，但这一增值已经被作为对价支付给了员工。如果

企业需要为这刚取得就已支出的价值交纳企业所得税则

显失合理。因此，从降低自身税负的目标考虑，企业将倾

向于在不违反会计准则规定的前提下自主选择按公允价

值计算补贴金额这一会计核算方法。

三、结语

新准则的实施一方面提高了相关会计信息的质量，

另一方面避免了企业税负的不合理因素，从而还增强了

企业遵循会计准则的意愿。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具体

的应用指南，以助力新准则的顺利实施。

同时，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新修订的职工薪酬准则

可以消除其后发生的非货币性福利对企业税负的不当影

响。但是，视同销售的税会差异仍然存在。比如，企业将非

货币性资产用于公益性捐赠，会计核算时以历史成本确

认营业外支出，计缴企业所得税时需要确认资产处置收

益却并不相应调整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金额。有鉴于此，

税收法规制定部门应该尽早明确该类税会差异的纳税调

整事宜，在规定对相关交易视同销售的同时允许按计税

价值相应调增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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